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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医疗补助费”

“医疗补助费” 是指劳动者患

病或非因工负伤， 因医疗期满被用

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经

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

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

动能力鉴定， 当劳动者丧失劳动能

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由用人单位额

外向劳动者支付的费用。

根据裁审实践， 裁审医疗补助

费支付的依据， 概括起来存在以下

三种模式：

按照原劳动部文件执行、 按照

地方规定执行、 按照原劳动部加地

方规定执行。

根据上述裁审实践， 裁审依据

分为国家层面的裁审依据和地方性

裁审依据二类。

一是国家层面上的裁审依据。

因国务院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

合同制暂行规定》 及原劳动部 《违

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

法 》 分别于 2001 年 10 月 6 日 、

2017 年 11 月 24 日废止 ， 现国家

层面上的依据为原劳动部的三个规

范性文件， 即：

1.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

题的通知》

该通知第 35 条规定： “请长

病假的职工在医疗期满后， 能从事

原工作的 ， 可以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医疗期满仍不能从事原工作也

不能从事由单位另行安排工作的，

由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参照工

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

劳动能力鉴定。 被鉴定为一至四级

的， 应当退出劳动岗位， 解除劳动

关系， 办理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退休

退职手续， 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

遇； 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 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并按规定支

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

2.原劳动部 《关于实行劳动合

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其中第 22 条规定： 劳动者患

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合同期满终止

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

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对

患重病或绝症的， 还应适当增加医

疗补助费。

3.原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对劳

部发 〔1996〕 354 号文件有关问题

解释的通知》

其中第二条： “《通知》 第 22

条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

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

疗补助费’ 是指合同期满的劳动者

终止劳动合同时， 医疗期满或者医

疗终结被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

鉴定为 5－10 级的， 用人单位应当

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

费。 鉴定为 1－4 级的 ， 应当办理

退休、 退职手续， 享受退休、 退职

待遇。”

上述三个文件是一个相互补充

的整体， 分别规定了劳动者因医疗

期满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时的处理办法。

也就是说， 劳动者要享受医疗

补助费， 需要满足医疗期满或医疗

终结并经由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

会 “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

定标准” 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鉴定

结论符合相关等级等前提。

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是 ， 因

《劳动合同法 》 第四十五条规定 ，

即使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劳动者

劳动合同期满， 只要规定的医疗期

未满，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医疗期

满时终止。

所以原劳动部 《关于实行劳动

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原劳

动 部 办 公 厅 《 关 于 对 劳 部 发

〔1996〕 354 号文件有关问题解释

的通知》 中的 “合同期满终止劳动

合同”， 是指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的劳动者劳动合同期满， 即医疗期

满后的劳动合同终止。

地方上的裁审依据

1.上海规定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 》 规

定： 用人单位根据本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 除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外，

还应当给予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六个

月工资收入的医疗补助费。

2.北京规定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 》 明

确： 用人单位依据本规定第二十九

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国家及

本市有关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 ； 依据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

（一） 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还

应当依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支付

医疗补助费。

此外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山

东、 安徽等地也都有地方性规定。

需要大家重视的是， 从上述这

些地方规定来看， 劳动者要享受医

疗补助费， 医疗期满且因此被用人

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是必备条

件， 但是否需要通过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却不一定是必备条

件。

比如上海、 福建就没有规定劳

动者在医疗期满被用人单位 “解

除” 劳动合同时， 享受医疗补助费

一定要经过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

会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但劳动者在医疗期满被用人单

位 “终止” 劳动合同享受医疗补助

费时， 因没有地方规定， 所以应当

通过劳动 （能力 ） 鉴定委员会鉴

定。

有的地方虽规定要通过劳动能

力鉴定， 但规定除了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能享受医疗补助费外， 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也能享受， 如江苏。

当然， 即使没有这些地方性的

规定或者这些地方性规定失效， 只

要原劳动部前三个文件没有废止，

劳动者符合条件就可享受医疗补助

费。

条件和标准

劳动者享受医疗补助费需要符

合什么条件呢？

首先 ， 一般要经过劳动 （能

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并符合部分丧

失劳动能力。 但地方性规定另有规

定的除外。

在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裁判文

书网 》 上键入 “医疗补助费 ” 搜

寻， 共反映有 4645 个结果， 根据

能显示的 200 个案例分析， 发现劳

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补助费

的请求绝大多数遭到驳回， 而且驳

回的理由又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

“劳动 （能力 ） 鉴定委员会鉴定 ”

或简单写成 “依据不足”。

因此， 作为劳动者、 律师在经

办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医疗补

助费的案件中， 如本地没有特别规

定的 ， 则劳动者一定要经过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并符合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 但地方性规定已

明确不需要经过劳动 （能力） 鉴定

委员会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例外。

其次， 劳动者要享受医疗补助

费， 必须是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所谓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是指劳动者医

疗期满但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未

到期， 被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的法

定理由而解除劳动合同。

所谓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

单位终止劳动合同， 是指劳动者医

疗期未满但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

到期， 医疗未终结， 用人单位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将

劳动合同顺延至医疗期满终止。

也就是说， 劳动者要从用人单

位处得到医疗补助费， 必须是用人

单位是以医疗期满为由而解除或终

止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除此之外，

无论是用人单位以其他理由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 还是劳动者以其他

理由单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都

不能享受医疗补助费。

这无论在以前失效的行政法规

或原劳动部文件， 还是现在仍有效

的原劳动部文件或地方性规定， 都

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

之所以设置医疗补助费， 目的

就是促使用人单位谨慎解除或终止

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劳动者的劳动

合同、 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但同时

也是针对当年比较常见的 “泡长病

假” 现象， 给用人单位一个自主用

人的权利。

因此， 只要劳动者符合上述两

个条件的， 就能享受医疗补助费。

那么， 劳动者享受医疗补助费

有什么标准呢？

1.符合上述二个条件的劳动

者， 至少能享受不低于六个月工资

的医疗补助费。

2.对患重病或者绝症的劳动

者， 在享受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

疗补助费基础上， 还应当增加医疗

补助费。 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

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十， 患绝症

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

分之百。

至于何谓重病或者绝症， 目前

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根据 《关于

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

见》 规定来看， 癌症、 精神病、 瘫

痪等伤病可视为重病或绝症， 这也

给裁判者提供了自由裁量权。

3.以上所谓的 “月工资” 是指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

十七条且劳动者是在提供正常劳动

时间应得的工资计算。 因为从原劳

动部三个规范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

中， 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就是医

疗补助费的计算方式。

裁审的难点

（一）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劳

动者能否享受？

根据原劳动部的三个规范性文

件来看， 劳动者在医疗期满被用人

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劳动

者能够主张医疗补助费的情形， 仅

限于 “被劳动 （能力） 委员会鉴定

为 5-10 级”； 若劳动者被鉴定为

1-4 级 ， 则应办理退休 、 退职手

续， 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其医疗补助

费。

但问题是有的劳动者虽然经过

劳动 （能力） 鉴定是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 却无法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因为 《社会保险法 》 的实施

后， 原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退

职的暂行办法》 的劳动者 “不具备

退休条件， 由医院证明， 并经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确认， 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工人， 应该退职” 规定

已经取消。 现在因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而退休的劳动者，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

1.男年满五十周岁， 女年满四十

五周岁； 2.累计社保缴费满十五年。

否则的话， 即使劳动者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也没有办法退休。

因此本人认为， 经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 结论为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但却因为不能同时满足退休条

件的劳动者， 应当也能享受医疗补助

费， 否则无法体现公平、 公正的法律

原则。

这也可能是有的地方性规定没有

将 “经过劳动 （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

定” 列为享受医疗补助费的先决条

件， 以及即使 “经过劳动 （能力） 鉴

定委员会鉴定”， 但 “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 也能享受医疗补助费的立法宗

旨。

至于劳动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

却因为不能同时满足退休条件的证据

由谁提供， 本人认为， 只要劳动者提

供累计缴费年限证明及身份证， 裁判

者就能根据法律规定判断劳动者能否

退休。

当然 ， 劳动者也可持劳动 （能

力） 鉴定委员会提供的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鉴定书， 要求人事和劳动社会保

障部门审批退休或退职， 然后持该批

复向当地人事和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但本人

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一定要经过这个程

序。 因为这增加了劳动者和人事和劳

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量。

（二） 劳动者医疗期满被用人单

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伤病尚未痊

愈如何处理？

众所周知， 劳动 （能力） 鉴定委

员会要鉴定劳动者是否丧失劳动能

力， 其前提是医疗终结， 或伤病基本

稳定。

但并不是所有医疗期满被用人单

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的

伤病都是医疗终结或伤病基本稳定

的。

因此本人认为， 针对此类情况，

如果劳动者在裁审中提出要求用人单

位支付医疗补助费， 仲裁员或审判员

应在裁审中向劳动者作出说明， 告诉

劳动者在伤病基本稳定或医疗终结

时， 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尔后根据丧

失劳动能力程度再作裁审。

“医疗补助费”是指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因医疗期满被用

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

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当劳动者丧失劳动

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由用人单位额外向劳动者支付的费用。

但很多劳动者乃至用人单位负责人事的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有这

么一项补助。

为此， 笔者感到有必要对 “医疗补助费” 及相关法律规定作一

番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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